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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命社工職場身心安全研究調查 

待命社工承受極大工作壓力，夜間或假日非上班時間待機必要時需出勤，許多待命

社工無法享有津貼補助或補休等相關福利，待命社工犧牲私人或家庭時間，薪資福

利無法對應勞動付出，此種制度文化造成社工身心壓力，也相對影響服務品質，不

利整體專業發展。本研究透過三次焦點團體，針對待命社工的工作環境與條件進行

調查，將調查結果予以書面說明，確立發展待命社工支持系統的方向，也做為日後

政策倡議與制定之參考。 

 

本調查已三次焦點團體方式進行，第一次邀請對象為全國性機構的社福主管，

第二次為北部有待命經驗的社工，第三次主要對象為南部有待命經驗的社工與

職業工會代表。 

時間 人數 參與對象領域 

第一次焦點團體 

(全國性組織主管) 

2017/7/24  

 

7 人 (含會議主持人) 

 

 

身心障礙領域 1 位 

兒少婦家 5 位 

醫務社會工作 4 位 

老人社會工作 2 位 

街友社會工作 2 位 

工業/企業社會工作 1 位 

職業工會 1 位 

學校社會工作 1 位 

藥酒癮領域 1 位 

第二次焦點團體

北部 

2017/8/24  

 

7 人(含會議主持人) 

第三次焦點團體 

南部 

2017/9/28 

 

7 人(含會議主持人) 

調查結論: 

社會工作於職場的實施，究竟如何被看待，攸關其職場壽命的長短。因此我們選

擇以服務對象場域及工作角色區分邀請對象，作為對社會工作待命狀況的瞭解。 

 

工作角色以一線社工及主管區分；場域則包括有身心障礙、老人、家庭暴力防治、

學校、企業、兒少、醫療、街友等社工。原則上社工角色因為被期待要對服務對

象的狀況負責任，因此大多要於休息時間回應來自服務對象、委託單位或主管的

詢問，僅少數如老人、醫療，不對外給私人手機，也不是每個需要待命的社工都

有公務機。待命部分分別以委託契約或法規部分規範，如醫療社工、家暴防治社

工等。出勤部分，一般而言會有出勤津貼，但政府委外服務合約的津貼，則少得

可憐，有些工還需要自己吸收交通費。最沒資源的遊民社工不僅以私人手機待

命，而且沒有值機出勤費用。民間單位承辦政府委外的專案中，並不是每個合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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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有提到待命的工作條件，除了兒少婦家保護性的社工、醫務社工和公部門的社

工對於值機出勤有清楚規章辦法包含責任與罰則，其餘並無明文規定工作內容包

含值機出勤，政府部門圖方便轉嫁責任，民間單位因道義責任要求社工值機出

勤，沒有和社工協商討論津貼補助，無法提供和待命條件相當的福利;雖然有些

政府委外的合約有包含值機出勤的津貼，但社工實領的津貼通常比合約上的少，

加上勞基法中沒有明確定義在家值機待命是否為工作時間，社工夜間值機並未從

勞動中解放，而是間歇性的在工作，社工的工作時間無形中延長。 

 

社工角色是以責任制的方式被期待，然以美國和新加坡而言，其責任制都加上了

需達一定薪資門檻的條件，才能豁免工時。但現況台灣社工並沒這一定門檻的把

關，所給待遇明顯未達如新加坡的高工資或日本的專門業務型、企畫業務型（鄒

景雯，2017）。因此，以責任制要求社工，是太過高的期待。也難怪有社工認為

若薪資調高到合理程度或許會較能接受如此期待，但也有社工認為會需先說明工

作可能的待勤以供考量，也可能選擇不做。 

德國與美國將待命分成不同類型: “備勤時間”是指在工作場所未從事實際工作，

但處於隨時注意準備給付勞務之狀態，如消防人員、接線生等等;候傳時間則是

勞工並無停留在特定地點之義務，可以在家等候傳喚，類似於我國社工執機出勤

的狀況。 

德國的工時法明確規定候傳時間「指勞工並無停留在特定地點之義務，需告知雇

主停留處所及聯絡的可能性。便於必要時加以傳喚，如醫護人員等等，候傳時間

不視為工作時間，只有在被傳喚開始才算工作時間」（方文伶，2012）。因每日

最高工時為 8 小時，若候傳為工作時間的一部分，整體工作時間的長度可透過團

體協約調整到超過 10 小時，因為候傳時的工作強度較低，若工作單純待命或候

傳，最多只能 24 小時，24 時後需有不間斷休息 11 小時（International Labour 

Organization, 1994; 劉士豪，2017）。德國工時法對加班時數或加班費沒有規定，

候傳加班費制度，由不同產業工會和雇主以團體協商方式作為替代法源 (劉士

豪，2017) 。 

美國則依其公平勞動基準法，若在雇主指示地點則為工作時間，在家後傳則不一

定為工作時間。勞工需帶手機讓雇主可聯絡到。若在家候傳時間無法完全自由運

用或自由受約束限制，雇主需補償勞工(U.S Department of Labor Wage and Hour 

Division , 2011; 方文伶，2012)。美國因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，國家對勞資關係

問題的處理採自由放任政策，沒有規定每日工作上限，只規定每週工作時間原則

上為 40 小時，若雇主需要勞工工作超過 40 小時以上，需支付加班報酬，延長工

時或上限大部分是依勞雇雙方之勞動契約或適用之團體協約來規範。 

日本勞動法，並無有關工作時間的明確定義，行政解釋中，休息時間為勞工受保

障，可以從勞動離開的時間，其他受拘束的時間當作工作時間來處理，此解釋雖

會引起爭議，基本上只要勞工未從勞動中獲得解放之保障 該時間認定為在雇主

指揮監督之下的工作時間(Revised Labour Standards Act, 2010)。 

德國與美國雖未將在家待命時間強制納入為工作時間，但產業工會的團體協商或

勞雇雙方的勞動契約具有代替法源的功能，工會具有社會實力就會具有代表當事

人地位的功能，團體協商的結果不但可以保障待命勞工也可顧及產業特殊生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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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勞動相關法令已規定勞工只要是在雇主指定場所備勤，休息假寐時間也都算

為工作時間，可以供台灣參考。 

台灣目前因家庭暴力防制法規範二十四小時專線服務、通報責任外，勞動法令針

對待命，並無像德、美或日本一般明確解釋。模糊空間導致實務場域社工待命之

工作權益未受完整保障，進而影響身心健康。社工敘述「值機出勤直接影響社工

作息與心情，下班無法從事一般社交與娛樂，可能和朋友看電影或吃飯中途要離

席接電話或出勤，擔心沒有接到電話，會將電話調到最大聲，不停檢查手機或時

常覺得手機鈴響或感覺手機在振動，值機出勤讓社工隨時處於過度警覺的狀態，

半夜接電話處理工作或凌晨出勤，但隔天早上還要正常上班，睡眠不足，影響健

康與精神狀態。」神經繃緊無法完全放鬆，明顯導致身體的不適，這些狀況需要

受到重視。 

因此後續工作應有宣導及法規制訂之推動包括 

一、社工應獲得合理待遇，以符合加諸其角色的責任制現況。 

二、推動中央制訂定型化契約，規範社工待命時間若超過一定時間，要有不間斷 

    休息時數。 

三、持續關注政府法規之落實與招標合約對於社工勞動權益之合理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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